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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１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０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和《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同时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致使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１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和《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中部分数据有误，经审核，现对相

应内容更正如下：

１

、原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二、主要财务数据

和指标———（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中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和稀

释每股收益均由“

０．２１

”更正为“

０．１４

”，更正后的详情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总资产

２，２２２，８２３，３３０．１０ ２，１１９，０１７，７５５．２７ ４．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１７２，６９０，２８７．０８ １，１２８，９２２，７４１．９３ ３．８８％

股本

（

股

） ３９６，６９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４，４６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９６ ２．８５ ３．８６％

报告期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营业总收入

４２３，９０４，１５０．７３ ２８４，９０７，２９９．４７ ４８．７９％

营业利润

５１，０５２，０２５．３１ ５８，８４１，１００．９９ －１３．２４％

利润总额

６０，３９２，２５２．４７ ６１，９４０，８７２．４５ －２．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６，９９０，５４５．１５ ５０，８０７，６６９．９７ １２．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４９，６４４，６５６．８７ ４８，５４０，０２２．８９ ２．２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４ ０．１４ 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４ ０．１４ 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９２％ ９．９０％ －４．９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４．２９％ ９．４５％ －５．１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７５，７９８，７９６．００ －８９，１８２，７３３．５７ ３２１．３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９５ －０．３４ １７９．４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

财务报告》中，其他处涉及此数据的均按此修正。

２

、原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中财

务报告附注部分“四、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二十八）营业收入及营

业成本———

３．

主营业务（分产品）”中

单位：（人民币）元

产品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电力自动化产品

１０９

，

６４１

，

４１１．４７ ６４

，

６８１

，

７５８．６４ １２９

，

１０９

，

７５１．７０ ６５

，

９８９

，

０５９．４４

其中

：

用电自动化类

８１

，

０９９

，

９４５．０２ ４６

，

７１９

，

６１１．５９ １０２

，

２２４

，

６０２．９４ ４９

，

５１３

，

２４１．９５

电力操作电源

１４

，

１８８

，

９７４．７３ ８

，

３７１

，

６１５．００ ８

，

９８３

，

０７１．７３ ４

，

９３４

，

１３２．３２

变频产品

１４

，

３５２

，

４９１．７２ ９

，

５９０

，

５３２．０５ １７

，

９０２

，

０７７．０３ １１

，

５４１

，

６８５．１７

电工仪器仪表

２９９

，

３５７

，

８９２．４８ ２０３

，

６４４

，

２８３．３１ １５３

，

１９７

，

８８７．６２ ８３

，

２０４

，

３２１．６０

其中

：

标准仪器仪表

５６

，

２５１

，

６９１．４７ ２５

，

９２３

，

２２７．２９ ３３

，

７１２

，

０７７．１５ １２

，

４９７

，

０６０．４３

电子式电能表

２４３

，

１０６

，

２０１．０１ １７７

，

７２１

，

０５６．０２ １１９

，

４８５

，

８１０．４７ ７０

，

７０７

，

２６１．１７

其他

１４

，

９０４

，

８４６．７８ ３

，

８６１

，

０７３．０９ ２

，

５９９

，

６６０．１５ ６８２

，

７８５．３０

合计

４２３

，

９０４

，

１５０．７３ ２７２

，

１８７

，

１１５．０４ ２８４

，

９０７

，

２９９．４７ １４９

，

８７６

，

１６６．３４

现更正为———

单位：（人民币）元

产品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电力自动化产品

１０９

，

６４１

，

４１１．４７ ５２

，

５４２

，

０１０．６３ １２９

，

１０９

，

７５１．７０ ６５

，

９８９

，

０５９．４４

其中

：

用电自动化类

８１

，

０９９

，

９４５．０２ ３４

，

５７９

，

８６３．５８ １０２

，

２２４

，

６０２．９４ ４９

，

５１３

，

２４１．９５

电力操作电源

１４

，

１８８

，

９７４．７３ ８

，

３７１

，

６１５．００ ８

，

９８３

，

０７１．７３ ４

，

９３４

，

１３２．３２

变频产品

１４

，

３５２

，

４９１．７２ ９

，

５９０

，

５３２．０５ １７

，

９０２

，

０７７．０３ １１

，

５４１

，

６８５．１７

电工仪器仪表

２９９

，

３５７

，

８９２．４８ ２１５

，

９８４

，

０３１．３２ １５３

，

１９７

，

８８７．６２ ８３

，

２０４

，

３２１．６０

其中

：

标准仪器仪表

５６

，

２５１

，

６９１．４７ ２４

，

９９５

，

７９３．９５ ３３

，

７１２

，

０７７．１５ １２

，

４９７

，

０６０．４３

电子式电能表

２４３

，

１０６

，

２０１．０１ １９０

，

９８８

，

２３７．３７ １１９

，

４８５

，

８１０．４７ ７０

，

７０７

，

２６１．１７

其他

１４

，

９０４

，

８４６．７８ ３

，

８６１

，

０７３．０９ ２

，

５９９

，

６６０．１５ ６８２

，

７８５．３０

合计

４２３

，

９０４

，

１５０．７３ ２７２

，

３８７

，

１１５．０４ ２８４

，

９０７

，

２９９．４７ １４９

，

８７６

，

１６６．３４

公司更正的上述内容不会导致 《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和《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中的其他内容和财务数据发生变动。 更

正后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财

务报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阅读上述信息时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敬请广大投

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４

证券简称：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８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通知情况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０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大连市中山区中山九号东塔

２４０３

３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魏平女士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６

人， 代表股份

６５

，

０１６

，

１５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９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９．５３６０％

。 其中：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３

人，代表股份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９．５１８７％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６

，

１５７

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０．０１７３％

；

公司所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等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认真审议，并经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

议以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提案：

１

、 关于泰州科冕木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高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５

，

０１５

，

１５７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６％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１０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１５％

。

２

、 关于为泰州科冕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的

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５

，

０１５

，

１５７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６％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１０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１５％

。

３

、关于科冕木业（昆山）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支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５

，

０１５

，

１５７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６％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１０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１５％

。

４

、关于为昆山科冕向中信银行申请

１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５

，

０１５

，

１５７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６％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１０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１５％

。

５

、 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分行申请贷款的

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５

，

０１５

，

１５７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６％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１０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１５％

。

６

、关于为穆棱科冕向建设银行申请贷款

２

，

５８０

万元提供担保的

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５

，

０１５

，

１５７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６％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１０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１５％

。

７

、关于穆棱科冕减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５

，

０１５

，

１５７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６％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１０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１５％

。

８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５

，

０１５

，

１５７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６％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１０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１５％

。

９

、 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庄河支行申请贷款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５

，

０１５

，

１５７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６％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１０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１５％

。

北京友邦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８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淄博齐翔博实橡胶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建设年产

５

万吨稀土顺丁橡胶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

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实施年产

５

万吨稀土顺丁橡胶项目。 有关详情参阅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证券时报》、巨潮咨询网刊登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建设年产

５

万吨稀土顺丁橡胶项目的公告》。 设立的控股子公司

的名称为： 淄博齐翔博实橡胶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

２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出资

１４２８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

公司控股子公司淄博齐翔博实橡胶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石化

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２３３２０１０４００１１７４７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４３５６２４７８．６８

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淄博齐翔博实橡胶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甲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石化支行（以下简称“乙方”）华泰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丙方”）三方经协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共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稀土顺丁橡胶项目”募

集资金以及部分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若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

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

则》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

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

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广宏毅、滕建华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

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五、乙方按月（次月

５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乙方应及时以

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

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起失效。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５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３０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１

日（星期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地点：公司办公楼三楼大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建权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１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００

，

４０９

，

１１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６．６１％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

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所持新疆鑫达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００

，

４０９

，

１１１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所持新疆宝贝

８

号

８０％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００

，

４０９

，

１１１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廖青云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

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００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４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到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公司的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

范建刚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会议议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１０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止。

详情请参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

２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００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５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范叙兴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

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下

列议案，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使用

１０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此举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

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 同意公司使

用

１０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止。

详情请参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

２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００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６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９７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４９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

股

３５．００

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９２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

７０

，

１５４

，

６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８５１

，

３４５

，

４００．００

元，超出原募集计划

１

，

４７９

，

１５３

，

４００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０９２

号《验资报告》。 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规定》的要求，将募集资金全部存储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与相关方签署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公司章程》、《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等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本着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了充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

降低经营成本， 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及财务情况， 公司董事会决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０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到期将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及

时、足额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１０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４％

， 不需要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用途和必要性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存货余额为

５１０３３．１３

万元，应收账款

３８４７９．５３

万元，占用公

司较大的流动资金。

２

、公司近期在国内外的招标活动中承接了一些大单合同，且部分项目的交货期较短，

导致原材料的采购量大幅增加，需要动用一定的流动资金。

综上所述，为了确保有充足的流动资金支持公司实现公司本年度的经营目标，给股东

更大的投资回报，公司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０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流动资金，按目前半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６

个月可为公司减少利息负担约

２１０

万元，即可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支出，又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经营效益。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原项目的正常进行，也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三、相关承诺

１

、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２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为自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３

、该款项到期前，将及时、足额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

计划的正常进行；

４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５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时，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使用，绝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

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１

、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０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止。（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同意公司使用

１０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止。

３

、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０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详见《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４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公司的保荐机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称“申银万国”）出具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常熟风范电力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申银万国的核查意见

为：

经核查，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关

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时间不超过六个月，没有与公司原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会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或损害股东利益。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

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综上，申银万国对风范股份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４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００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监事会全体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９７

号《关于核准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新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公司采用网下询价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３５．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９２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费及保荐费

６１

，

６４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到账总额为

１

，

８５９

，

８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对本次发行新股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０９２

号验资报告，确认

募集资金

１

，

８５９

，

８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汇入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基

本结算户专户，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８

，

５０９

，

６００．００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８５１

，

３４５

，

４００．００

元。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共计使用募集资金

７９６

，

２２６

，

０２５．５５

元，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余

额为

１

，

０５８

，

１３３

，

８５７．５５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由于上市地点的变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

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在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中不存在违反规定的情况。

公司与保荐人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同时与常熟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尚湖支行、宁波银行苏州分行、中信银行常熟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支行四家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为保荐人提供的同

一版本，不存在任何差异。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精神，将所有募集资金存

入四家监管银行的监管账户，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进行规范操作，监管银行每月将监

管账户的对账单送达保荐人， 公司也定期每月向保荐代表人汇报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情况，并将募集资金有关使用信息上网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单位：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或存单号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存款

余额

备注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尚湖支行

１０１２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６３９９９ ４６，９８０，３３８．９４

宁波银行苏州分行

７５０１０１２２０００２７６９３９ ２２，２３１，５２７．２２

中信银行常熟支行

７３２４０－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７２７－１４ ７，００１，３３７．９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支行

５１２９０２３２１６１０８００ １，９２０，６５３．４５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尚湖支行

１０１２３０００１００４９５７５０９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一年定期存款

（２０１１．０２．１２－２０１２．０２．１２）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尚湖支行

１０１２２０００１００４９８１６８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六个月定期存款

（２０１１．０２．１４－２０１１．０８．１４）

宁波银行苏州分行

７５０１０１２２０００３０１９２９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一年定期存款

（２０１１．０２．１５－２０１２．０２．１５）

中信银行常熟支行

７３２４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１６６４０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六个月定期存款

（２０１１．０２．１５－２０１１．０８．１５）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支行

５１２９０２３２１６８０００１０８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六个月定期存款

（２０１１．０５．０６－２０１１．１１．０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支行

５１２９０２３２１６８００００９８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六个月定期存款

（２０１１．０５．２４－２０１１．１１．２４）

合计

１，０５８，１３３，８５７．５５

三、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请参见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所披露的信息及时、完整、真实、准确，绝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不存在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有任何违规情形。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日

附表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８５１３４５４００．０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４６２２６０２５．５５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４６２２６０２５．５５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００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

更

（

如

有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１）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３）＝（２）－

（１）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４）＝

（２） ／

（１）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年产

８

万吨钢

杆管塔生产线

项目

— ３４９９０．００ ３４９９０．００ ３４９９０．００ ２４５６８．６０ ２４５６８．６０ －１０４２１．４０ ７０．２２

可使用状态

销售毛利

５０００．００

万元

尚未完成 否

复合材料绝缘

杆塔研发中心

项目

— ２２２９．２０ ２２２９．２０ ２２２９．２０ ５４．００ ５４．００ －２１７５．２０ ２．４２

设计和论证中

—

尚未完成 否

合计

— ３７２１９．２０ ３７２１９．２０ ３７２１９．２０ ２４６２２．６０ ２４６２２．６０ －１２５９６．６０ — — ５０００．００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

分具体募投项目

）

１．

年产

８

万吨钢杆管塔生产线项目因皖电东送工程推迟进行

，

致使生产任务严重不足

，

经济效益未达到预期收益

。

２．

复合材料绝缘杆塔研发中心项目中的老化试验

、

耐压试验正在委托相关单位进行论

证

、

设计

，

并由有关部门正在制定复合材料绝缘杆塔标准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

《

招股说明书

》

的承诺

，

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

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

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的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使用情况专项审核报

告

》（

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４０５

号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

公司自筹资金对该项目的实

际投入

１６４，７３６，８８７．２０

元

，

公司本次以

１６４，７３６，８８７．２０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

１６４，７３６，８８７．２０

元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由于超募资金达到

１５０，０００

万元之多

，

承诺投资项目尚未全部竣工

，

因而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较大

，

目前公司正在对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进行考察论证

，

确保超募资金获得较大

的投资收益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经保荐人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审核同意

，

并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核通过

，

使用超募资金

３

亿元偿还部分银行贷款

，

使用超募资金

２．５

亿元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

，

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９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行贷款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嘉定支行签署 《并购贷款合同》（合同编号：

９８４３２０１１２８００９９

）。

贷款金额人民币

２

亿元，贷款期限为三年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 借款用途为：用于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投

资”）收购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五九集团”）

３３．３３％

的股权。本贷款为质押贷款，新大洲投资以其持有的五九

集团

３３．３３％

的股权进行质押。另外，为取得上述贷款，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海南

新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元公司”）以其持有的本公司

２０００

万股流通

股进行质押，本公司为其提供信用反担保。

本次银行借款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方案差异的说明：

根据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原方案拟定贷款期限为五年期。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新元公司以持有的本

公司

６０００

万股股份为本公司取得上述贷款提供质押担保，本公司为其提供信

用反担保；在新元公司提供股份质押担保期间，每年按贷款金额的

１．５％

向新

元公司支付担保费。 现经浦东发展银行核准，调整贷款期限为三年期，由新大

洲投资以其持有的五九集团

３３．３３％

的股权和新元公司以其持有的本公司

２０００

万股股份提供质押担保。 鉴于担保方式的改变，经与新元公司协商，双方

同意按比例缩减支付的担保费， 即原计算年应支付新元公司担保费

３００

万元

缩减为年支付担保费

１００

万元。

有关本次贷款事项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６

号）和《本公司关于与第一大股东海南

新元投资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８

号）。

截止到目前为止，本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银行贷款累计金额为

４

亿元。 本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银行贷款累计金额为

５０

，

１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

计总资产的

２２．８９％

。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０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新元公司”）的通知。 为帮助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

有限公司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嘉定支行获得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并购贷款

用以收购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３３％

的股权。 新元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００

万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２％

）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嘉定支行，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办

理了股份质押登记， 冻结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至新元公司向登记公司办理

解除质押为止。 截至本次股权质押登记日，新元公司累计质押本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２０００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２．７２％

。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０

证券简称：

＊ＳＴ

九发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二）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９４

号）。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彭晓琳女士。

（六）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

２５０９９００８０

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３

人，代

表股份

６２４１７７６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８７％

。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６２４１７７６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五、律师见证意见：

公司聘请的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孙勇龙、苗静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 《关于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

六、备查文件

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日


